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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核心要素是其质量要求。本文将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要求区分为质量安全要求与质量特性

要求，并探讨完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核心构成要素。推进地理标志产品更高质量的国内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一方面应进一步提高质量安全指标，从而更好地应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另一方面应严格界定地

域保护范围、特色品质指标等质量特性相关要求，避免地理标志产品质量与产地的关联性要求弱化，解决地理标志淡化

为产品通用名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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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elemen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GI) product standard is the quality requirement.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into safety requirement and characteristic requirement, and discusses the core 

components for improving GI product standard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higher level 

opening-up of GI product, the GI product standards, on one hand, need to improve safety indicators, thus overcoming the 

technological barri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define the characteristic related 

requirements of GI product, such as the geographical protection scope and the feature quality, to avoid weaken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the geographical origin,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GI di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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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是用以规范地理标志权利

人进行产品生产与质量控制的重要技术文件。在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方面，产品标准是实现地理

标志国际互认的重要前提。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

安全指标只有符合出口目的地国家的相应技术法

规，才能顺利走向国际市场。许多地理标志产品标

准还存在质量特性要求、产品质量与产地的关联

性要求弱化的问题，造成地理标志向通用名称淡

化。针对上述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地理标志

产品标准的质量安全指标，另一方面应严格界定地

理标志产品的地域保护范围、质量特性指标等质

量特性相关要求，以保障地理标志的地域性、产地

关联性，促进地理标志的高质量发展。

1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核心要素

1.1  质量要求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核心要素通常为地理标

志产品的质量相关要求。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所

言，地理标志产品标准本质上是为使用地理标志

的产品设定质量规则
[1]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是地理

标志正当使用的资格条件，其核心内容就是地理

标志产品应达到的质量要求。

关于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核心要素，我国国家

标准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

要求》有明确规定。根据GB/T 17924-2008第4.3

条及第5条的要求，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应规定地理

标志产品的保护范围、自然环境、产品的原料/特

定的品种、特定的种植/养殖技术、特殊的加工工

艺、产品质量技术指标等与地理标志产品独特品

质有关的内容。我国地理标志产品标准核心要素的

上述规定，与国际上通行的规定相一致。

发达经济体中，欧盟关于农食产品领域地理

标志保护的1151/2012号法规，关于葡萄酒、烈酒

地理标志保护的251/2014号法规、110/2008号法

规，针对地理标志产品标准核心要素的规定基本

保持一致。主要包括：（1）地理标志的名称；（2）

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特色要求；（3）地理标志保护

区域；（4）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方法；（5）产品特

定质量与产地的因果关系，等。发展中国家里面，

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地理标

志保护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对地理标志产品标准

核心要素的规定亦差别不大。如印尼《关于地理

标志的政府条例》规定，地理标志产品说明书（即

产品标准）应详细说明该地理标志产品的特定品

质、质量和其他特征。具体包括：（1）地理标志名

称；（2）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名称及种类；（3）产

品特定的质量和特征；（4）产地地理环境、自然因

素和人文因素对该产品的质量或其他特征的影响；

（5）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地界限或区域地图等
[2]

。

1.2 质量安全要求与质量特性要求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质量要求通常可划分为

质量安全要求与质量特性要求两大类。前者体现

为地理标志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后者体现为产

品的感官特性、独特的理化指标要求。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质量安全要求，通常包

括食品中污染物、农药残留限量等指标要求。其

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在标准文

本中不规定具体的项目和指标，而是直接引用我国

食品安全领域有关强制性标准。如：DB 34/T 237-

2017《地理标志产品 六安瓜片茶》，其污染物限

量和农药残留限量要求分别引用了相应的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要求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

规定、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另一

种表现形式，是在地理标志产品标准文本中列出

具体的质量安全要求。其指标或严于强制性国家

标准，或是在国家标准未规定相关指标的情况下，

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相应指标作出明确要求。如：

DB4407/T 70-2021《地理标志产品 新会陈皮》就

在相关国家标准未作规定的情况下，列明了镉、黄

曲霉毒素等物质的具体指标。

地理标志的命脉在于产品的独特品质。在地

理标志产品标准中，质量特性指标至关重要。在标

准文本中，质量特性要求通常体现为产品的感官要

求、理化指标要求等规定。如：DB 34/T 237-2017

《地理标志产品 六安瓜片茶》关于六安瓜片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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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品质要求包括外形要求与香气、滋味、汤色等

内质要求；理化指标要求包括水分、碎末茶、总灰

分、粗纤维、水浸出物要求等。

在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地理标志更高质量的

国内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求地理标志

产品标准必须进一步强化质量安全指标与质量特

性要求。

2   提高质量安全指标要求

2.1  提升安全底线应对贸易技术壁垒

各国质量安全要求的差异性，是贸易技术壁

垒产生的直接原因。提高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质

量安全指标，有助于地理标志产品应对国际贸易

中的技术壁垒。  

地理标志产品多数为农产品和食品。农食产品

类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安全要求，主要涉及食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值、污染物限值等。目前，我国地

理标志产品标准的质量安全要求常通过“规范性

引用文件”的形式，直接引用国内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标准的安全限值指标相

对较宽松，地理标志产品出口长期面临技术壁垒。

应对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质

量安全要求必须得到强化。

以欧盟为例，欧盟关于动植物源性食品及饲

料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的（EC）No 396/ 2005号法

规，针对茶叶农残限量的指标要求就已超过50 0

项。目前，我国GB 2763-2021关于茶叶的农残限量

指标共110种，显著低于欧盟。在地理标志产品的

国际保护方面，尽管2021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正式生效，但地理标志双边协定并不免除缔约方

地理标志产品符合产品销售地法律法规的义务。茶

叶虽然是中欧双方地理标志互认清单的重要产品，

但2021年我国茶叶出口市场仍然集中在非洲和亚

洲，合计占出口总量的 82.24%。中国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等机构的学者指出，基于欧盟等地频繁

修订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的现状，茶叶质量安

全指标仍是中国茶叶出口的“卡脖子”问题
[3]

。

2.2  采用绿色有机标准促进品质提升

强化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质量安全指标，应

改变当前许多标准直接引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做法，在标准文本中规定比国家标准更严格的质

量安全指标。从《标准化法》的规定来看，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是市场准入与监管

执法的“底线”，《标准化法》要求“推荐性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

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

求”，并进一步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制定高于推

荐性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从我国农业部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实施农业

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的政策导向来看，开展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旨

在从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地

理标志农产品与绿色、有机产品同属优质农产品

的范畴，其质量安全要求不应仅停留在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满足质量安全领域的基本要求。

推动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质量安全指标采用绿色

食品标准或有机食品标准，可使地理标志标准化与

绿色农业发展深度融合，推进地理标志的高质量

发展，促进产品品质提升。

从地理标志保护的国际发展趋势来看，欧盟

2021年公布的地理标志法规实施评估报告指出，

地理标志保护其与有机农业政策有着协同效应。

在接受评估调查的欧盟485家地理标志产品生产

者协会中，有60%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遵循了有机

法规的生产要求
[4]

。受访者普遍认同地理标志与有

机生产相辅相成，为产品提供了更高的附加值，有

助于欧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3  互利互促协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强化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质量安全要求，与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看似并不相关。然而，遵循绿

色、有机生产，强化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安全要

求，有助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与传统生产方式；同

时，保护地方独具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遵循地理

标志产品的传统生产方式，亦有利于从生产源头

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如：产自我国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新会陈

皮，既是传统的香料和调味佳品，又具有药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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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形成了独特的核心价值和品牌文化
[5]

。传统的

饮食文化与地理标志产品制备技术息息相关，并

转化为产品标准的制备加工工艺流程要求，进而

起到保障产品质量的重要作用。根据新会陈皮原

料——新会柑的产品标准（DB4407/T 69-2021），

新会柑种植全程不施用化学农药。以避免农户为

保产量使用杀虫剂去控制病虫害，造成柑皮有害

物质超标，并对土壤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通过传

统文化与绿色、有机种植相结合，强化新化陈皮的

质量安全指标，新会陈皮的出口贸易持续增长。新

会海关的数据显示，2023年1至10月，辖区企业出

口新会陈皮、陈皮制品数额同比增长89.45%。 

可见，保障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安全与传承保

护农业文化遗产互利互促。强化质量安全指标，

推进绿色有机生产，可传承当地世代相传的传统

技艺，保护传统文化遗产。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在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中体现传统工艺，也有助

于保障地理标志产品的高质量、提升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3    突出质量特性相关要求

地理标志产品的地域保护范围、独特的自然

环境要求、特定的品种与种植/养殖技术、特殊的

加工工艺，均服务于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特性。可

统称为地标产品的质量特性相关要求。明确地理

标志的保护范围，界定产品的质量特性，从而保障

地理标志产品的独特品质和声誉，是地理标志产

品标准制定的根本宗旨
[6]

。为保护地理标志的地域

性、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的特定性、产品质量与产地

的关联性，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中与质量特性相关

的要求应从四个方面予以规范：一是严格限定地

域保护范围；二是传承独特生产工艺；三是强化特

色品质要求；四是健全产地质量管控。

3.1  严格限定保护范围

地理标志反映了产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

资源。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特性与原产地息息相

关。地理标志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声誉，及其社

会认可和市场回报度均来自产品与产地之间的紧

密联系。作为保证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特性的核心

条款，地域保护范围在各国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中

均有明确规定。我国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

产品通用要求》第5.2条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范围应符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保护区域，并附

相应地域图。

近年来，为提高地理标志产品产量，部分地理

标志产品标准的地域保护范围有调整扩大趋势。

2015年，地理标志产品贵州茅台酒国家标准进行

修订，将保护地域面积扩大调整为15.3平方公里，

是原20 07版标准规定的保护范围的2倍，并将原

料产地由贵州省仁怀市境内调整为仁怀市及毗邻

地区。2023年1月13日，山西省人大代表、山河醋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彦军提议修订GB/T 19777-2013

《地理标志产品 山西老陈醋》，提出将保护范围

由原来的太原市、晋中市的特定区县扩大至山西省

全域，并将山西省全域纳入山西老陈醋酿造原辅

料主产区，以提升山西老陈醋的产量
[7]

。地理环境

对产品质量、特色、声誉的形成起着基础性作用，

是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的必要条件。为追求规模经

济效应扩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将从根本上

动摇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的地域性。

将“地理标志”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产权予以

保护，是基于特定的产品与其原产地之间具有可

验证的关联性
[8]

。地理标志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作用

是保障商品产地和质量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不断

扩张地域范围带来当地产量和销售利润翻番的同

时，也将加剧地理标志产品品质的不确定性，使地

理标志淡化为通用名称
[9]

。故强化地理标志产品标

准的质量特性相关要求，首先应严格限定地域保

护范围。

3.2  传承独特生产工艺

独特的生产加工工艺是保障地理标志产品质

量特色的关键，是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中与产品质

量特性密切相关的重要条款。如地理标志产品贵

州茅台酒的独特品质就离不开其传统工艺。GB/T 

18356-2007对贵州茅台酒的传统酿造工艺特点有

具体规定同，包括季节性生产，三高三长等。茅台

新酒制酒周期为一年，但生产出来的茅台酒新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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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马上出厂，必须经过“长期陈放”“精心勾兑”

这两道品质、风格形成的关键工序。“精心勾兑”

后的茅台酒平均酒龄在5年左右，经过检验符合标

准方可包装出厂。是故，GB/T 18356对地理标志产

品贵州茅台酒的定义为：“以优质高粱、小麦、水为

原料，并在贵州省怀仁市茅台镇的特定地域范围

内按贵州茅台酒传统工艺生产的酒”。再如著名的

山西老陈醋与镇江香醋。镇江香醋工艺流程中的添

加炒米色以及煎醋是其独特之处；山西老陈醋在

淋醋之前的半熏醅以及半成品醋的伏晒、捞冰陈

酿是其独特环节。这些不同的工艺环节的作用最

后体现在两种成品醋的营养成分、风味及口感等

方面各有独到之处:山西老陈醋具有以熏香为主体

的特殊芳香、酯香、陈香复合；而镇江香醋具有米

醋香、炒米焦香，酸而不涩，香而微甜。

3.3  强化特色品质要求

地理标志产品的特色品质，即质量特性，是指

能够清楚地将地理标志产品与其同类产品区分开

来的、特别的属性。地理标志产品与同类普通产品

是同一种属，按照“种属”+“差”的定义方法，质量

特性指标就是将地理标志产品与同类型的普通产

品相区别的“差”。

在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中，凸显产品与产地相关

联的质量特性，是抑制地理标志通用化趋势的必

然要求。“通用化”是指地理标志产品的名称虽然

与产品最初生产或销售的地方、地区或国家相关，

但实践中已成为同类产品的常用名的现象。地理

标志产品的命名，常采用“地名+品名”的文字表

述，如果不在产品标准中凸显地理标志产品区别

于普通同类产品的质量特性要求，地理标志的通

用化趋势则无可避免。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中，产品的感官特性、理化

指标均属于地理标志产品独特的品质要求。如：山

西老陈醋、镇江香醋等地理标志产品，其标准的质

量要求很好地体现了源自产地自然/人文因素的品

质特征。但也有部分地理标志产品标准没有反映

该产品的特色品质指标。如我国众多获保护的地

理标志大米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倾向。部

分地理标志产品标准混同于同类型的普通产品标

准，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地理标志产品各自的独特

优势，不仅使地理标志面临沦为同类产品通用名

称的风险，同时还会降低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

影响力。保障地理标志产品的来源和质量，避免地

理标志淡化为通用名称，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关于

产品的特色品质要求应当得到强化。

3.4  健全产地质量管控

地理标志获得法律保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

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地理标志产品特定的质量

特性及声誉。锚定生产区域，才能保证地理标志产

品的特定质量，建立地理标志价值创造和增值的良

性循环。正是基于产品质量特性与产地之间的密

切关联性，才有申请地理标志保护的必要；基于产

品质量特性与其产地之间的关联性，地理标志申请

才能通过主管机构的审批、获得注册保护。为避免

地理标志的声誉和价值受到模仿者、搭便车者的

不利影响，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应强化产地质量管

控，以保障产品质量特性与产地之间的关联性。

为保障地理标志与产地的关联性，意大利著

名的帕尔玛火腿，其标准要求产品切片、包装必须

在经帕尔玛火腿协会批准的生产区域内的工厂进

行，并有协会代表在场
[10]

。在受保护地理区域外对

帕尔玛火腿进行切片、包装属于非法行为。再如法

国的布里亚·萨瓦兰奶酪，其产品标准第3条明确要

求，生产奶酪所需的全部操作，均应在划定的地理

区域内进行。标准同时规定，证明产品原产于规定

地理区域的证据包括各种证明材料。涉及生产经营

者名单；原料采购、加工生产各个环节的位置跟踪

信息；原料采购单据、生产、加工记录单等
[11]

。

产品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与产地的关

联性是地理标志的核心要素
[12]

。我国《地理标志保

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地理标志产品

强化产地质量管控，建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

任可究的地理标志来源追溯机制。落实《地理标志

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加强地理标志产地

质量管控，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应强化产品生产加

工过程的属地要求以及产品产地的可追溯证据要

求。从而更好地维系地理标志产品与产地的关联

性，保障地理标志产品因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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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

4   结 语

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推动

地理标志的高质量发展，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必须紧

紧围绕质量要求这一核心要素，一方面进一步提高

质量安全指标，另一方面严格界定地域保护范围、

特色品质指标等质量特性相关要求，以更好地提

升我国地理标志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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